
证券代码：600098          证券简称：广州发展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4-001 

投资者关系活

动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2 场              分析师会议、路演交流：19 场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2 场 

 新闻发布会                     机构策略会：7 场 

 现场参观                       其他：股东大会 1 场 

参与单位名称 民生证券、华源证券、国君证券、中信建投、兴全基金、银华基金、国寿资产、国寿

养老、人保养老、幸福人寿、中邮保险资管、华夏久盈、平安资产、泰康基金、工银

瑞信、东方基金、建信基金、国泰基金、国联基金、博时基金、汇添富基金、中银基

金、华安基金、宁银理财、易方达基金、广发证券、国泰基金、国信证券、海富通基

金、国投瑞银基金、国金证券自营、浙江律漫资产、国联证券、长江证券、海通证券、

云南能投、西藏亿纬控股、初华资本、深圳创华投资、广州济略投资、深高企产业服

务、幸福阶乘基金、瀚亚投资、津投资本、嘉亿资产、惠正投资、崇正投资、深圳杉

树资产、琮碧秋实私募、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投资快报 

时间 截至 2024 年 5 月 

地点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上海、无锡、电话会议、线上会议等 

上市公司接待

人员名单 

副董事长、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吴宏先生，独立董事曾萍先生，总会计师马素英女士、

副总经济师李云龙先生，投资者关系部总经理、证券事务代表姜云女士，财务部总经

理张立更先生 

 
 
活动期间沟通交流的主要内容如下： 

问题一： 广东地区容量电价的结算方式？是否涵盖气电机组？公司目前取得多少？对

公司的影响如何？ 

（1）广东省容量电价于 2024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按照政策规定，容量电费按

月进行结算，标准为 100元/千瓦，涵盖省内所有的煤电机组和气电机组。容量电费根

据电网调度考核细则和相关豁免指引，按机组装机规模结算，目前公司收到比例约 98%。 

（2）容量电价机制出台是保障火电合理权益的重要举措，也是保障新型电力系统

稳定运行的重要举措，该制度的出台有利于未来电力行业健康平稳运行。 

（3）根据公司“十四五”规划，到十四五末，公司发电装机将呈现“3:3:8”的

格局，即 300万千瓦煤电、300万千瓦气电及 800万千瓦新能源发电。不仅能实现电力

供应的互补，更促使高碳、低碳及零碳能源在电量上达到基本平衡。公司将通过优化

结构和业务协同来适应市场的变化和政策的影响，发挥公司传统能源与新能源协同发

展的优势。 

 

问题二：公司新能源项目参与市场化交易的情况？今年以来北方新能源限电严重，且

新能源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对公司有什么影响？公司十四五新能源的发展目标和计



划是否会调整？ 

（1）公司新能源机组在广东、山东省份的场站按照当地现货规则参与了电力现货

市场交易，上网电量的 10%参与现货，其余 90%电量按当地标杆电价进行结算。 

（2）新能源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会对新能源项目的收益率有一定的影响，但公司

新能源项目均在电力消纳情况较好、电价较高的地区，2023年公司风力发电毛利率为

60.57%、光伏发电毛利率为 51.45%，项目收益率较好，目前对公司影响较小。 

（3）预计未来一段长时间，电力需求增长的态势不会变化，且 “双碳”目标的

实现也离不开新能源。规划至十四五末，公司电力装机形成 300千瓦煤电，300千瓦气

电及 800 千瓦新能源的结构，科学的电力装机配比既能享受容量电价等确定的政策红

利，也能有效平衡新能源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风险。公司储备项目均在电力消纳情况较

好、电价较高地区，十四五新能源的发展目标将按规划推进完成。 

 

问题三：国内部分城市调整居民气价，广州市是否有相关计划？ 

广州居民生活用气按照阶梯价格制度，将居民用气量分为三档，各档气量实施超

额累进计价，第一档价格 3.45 元/立方米，第二档价格 4.14 元/立方米，第三档价格

5.18元/立方米。居民用气的终端销售价格由发改委核定，目前暂未收到调整通知。自

2022年 4月起，广州启动非居民管道燃气气源与销售价格上下游联动机制，每半年调

整一次。根据《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2023年第二次启动广州市非居民管道燃

气销售价格动态调整及有关问题的通知》（穗发改〔2023〕63 号），从 2024 年 1 月

20日起，广州市非居民管道燃气销售价格最高限价按 4.58元 /立方米执行，下浮不限，

本次调整执行期至 2024年 7月 19日。 

 

问题四：去年投产的珠江 LNG二期项目效益如何？气价是多少？  

珠江 LNG二期项目建设 2台 9H的天然气机组，是目前最先进的天然气发电机组，

各项技术指标均处于世界先进水平。项目投产不仅有利于优化公司产业结构，同时提

高了能源利用效率、减少了污染物排放。项目的标杆电价为 0.655 元/kWh，气源依托

公司属下燃气集团组织。项目 2023年底投产，生产经营能力逐步提升，依托公司气电

一体化产业链优势，争取今年实现盈利。 

 

问题五：去年投产的 LNG应急调峰气源站的效益如何？ 

LNG应急调峰气源站储气库项目于 2023年 9月建成投产，可满足广州地区天然气

应急保障需求，燃气集团将拥有直接承接海外资源的平台，为采购海外中长期有竞争

力的气源创造条件。根据行业经验，LNG接收设施从投产到盈利一般有 2-3年的爬坡期，

公司 LNG 应急调峰气源站项目去年 8 月开始试运行，依托公司持续完善的天然气产业



链，争取尽早实现盈利。 

后续公司将继续围绕天然气产业链进行长期布局，打造涵盖上游气源、LNG码头、

LNG应急调峰气源站、高压管线、城市燃气、燃气电厂等完整的气电产业链，构建形成

多气源环路供气管网格局和自主掌控的多气源供应体系，开启天然气全产业链建设新

篇章。 

 

问题六：公司 2024年新增机组情况？未来还会继续投资火电项目吗？ 

（1）截至 2024 年 5 月底，公司可控发电装机容量约 960 万千瓦，其中：煤电可

控装机容量为 314 万千瓦，气电可控装机容量为 234 万千瓦，新能源可控装机容量约

为 410 万千瓦。公司积极寻求天然气发电和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投资机会，旺隆气电替

代项目已于 2023年底开工，金融城综合能源项目交通枢纽冷站正在建设；新能源项目

按照“投产一批、建设一批、策划一批”有序推进。未来 2-3 年旺隆气电项目及一批

风力发电及光伏发电项目将会陆续投产。 

（2）公司正在推进珠江电厂等容量替代项目，并通过参股公司红海湾公司参与红

海湾电厂二期 5、6 号机组（2×1000MW）扩建工程项目、参股深圳光明电力公司等方

式，增加火电权益容量。 

 

问题七：如何看待广东省 2024年的电力供需格局问题？ 

2024年一季度广东省统调电量同比增长 11.85%，增速较快，预计在气候正常的情

况下，全年增速在 6%-8%之间，上半年同比增速略高 8%；受 2023 年下半年基数较高因

素影响，预计 2024年下半年增速有所回落。根据目前广东骨干电源投产计划及现货运

行情况，预计夏季出现极端高温或西电减送的情况下出现电力供应紧张情况，其余时

间供应平衡或相对宽松。 

 
问题八：公司如何展望今年的煤价？公司煤炭的来源情况？ 

（1）从供应层面来看，目前我国的电厂、港口仍有较高的库存，预计 2024 年动

力煤供应仍较为充足。从需求层面来看，2024 年我国经济有望持续复苏，全社会用电

量需求将稳步增长。综合电煤和用电需求，预计 2024年煤炭需求仍维持小幅增加势头。

从预期来看，煤炭中长期合同制度作为煤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成果，对稳定煤

炭市场价格预期进而稳定市场价格提供了有效支撑。2024 年初动力煤供需形势较为宽

松，预计 2024年动力煤价格将有所回落，仅在阶段性需求高峰期有所反弹。 

（2）公司煤炭的来源约 2/3为内贸煤，约 1/3为进口煤，除保供电煤外按市场价

格采购。 

 



问题九：今年广东电价同比降低对公司的影响？ 

受煤价下降及容量电费政策等因素影响，广东 2024年度长协签约均价 465.62厘/

千瓦时，较 2023年下降 15.9%。但容量电价机制的出台及执行，以及 2024年煤价同比

有所下降，对电价下降带来的影响起到一定的抵消作用。公司将继续依托发售电一体

化、煤电一体化优势，做好业务协同，最大限度降低电价下降对公司的影响。 

 

问题十：今年气源价格较去年的变动如何？ 

今年气源总体价格相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2023年受国际地缘政治影响，天然气

价格高企。今年以来，虽然全球市场仍然受地缘政治和气候的影响，但随着供应端逐

步稳定和储气能力的提升，使得市场逐渐平衡，气源价格有所回落。公司将密切关注

市场动态，优化气源结构，确保供应的多样化和稳定性，提升企业价值。 

 

问题十一：公司今年的投资规模有多大？主要投向什么项目？ 

公司 2024 年资本性支出约 84 亿元，按照十四五重点投资天然气和新能源的发展

规划，主要投向旺隆气电项目和新能源项目，以及参股项目珠海金湾二期、红海湾电

厂二期、靖海电厂二期等。 

 

问题十二：如何完成公司“十四五”规划中到十四五末新能源装机容量达到 800 万千

瓦的目标？ 

截至目前，公司新能源装机规模达到 410 万千瓦。根据公司十四五规划，新能源

装机规模将在十四五末达到 800 万千瓦。公司正按照规划稳步推进新能源项目投资建

设，主要包括：（1）继续围绕全国五大“百万基地”，综合考虑消纳及电价等因素，

择优选择，有序推进风电、光伏发电重点项目建设及项目开发；（2）结合“百千万工

程”、“新能源+”等工作举措，加强与当地政府及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合作，推动新能

源业务融合发展；（3）通过股权投资、基金等多种手段，丰富项目投资渠道；（4）

积极探索抽水蓄能、储能、氢能等领域项目开发和投资。 

 

问题十三：近两年，国家鼓励上市公司加大现金分红力度，请问公司的分红规划？ 

（1）公司一贯坚持真诚回报股东理念，连续 25 年进行现金分红，年均分红占归

母净利润比例超过 40%。近几年，受煤价气价大幅上升影响，电力行业前两年普遍亏损，

公司坚持回报股东，近 4年年均分红占归母净利润比例超过 60%。据不完全统计，A股

超 5,000 家上市公司中连续 25 年现金分红的公司近 50 家，其中累计分红比例超 40%

近 30家，电力行业有两家，公司是其中一家。 

（2）2023年，公司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送现金红利 2.5元（含税），合计派发



现金红利 8.77亿元（含税），占 2023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的 53.53%。

按目前的股价，股息率约 4%，远高于目前各大银行各个期限的定期存款最高报价利率。 

（3）公司在最新未来三年(2024年-2026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中提高了现金发红

比例，公司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40%，且公司最近三

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120%。 

附件清单（如

有） 

 

注：公司严格遵守信息披露相关规则与投资者进行交流，如涉及公司战略规划等意向性目标，

不视为公司或管理层对公司业绩的保证或承诺，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